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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665][bookmark: _Toc27585][bookmark: _Toc26865][bookmark: _Toc20147][bookmark: _Toc24023645][bookmark: _Toc24553173]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推进福州市仓山区财政绩效管理工作，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福建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闽委发〔2019〕5号）等文件精神，福建金财恒效咨询有限公司受福州市仓山区财政局委托，组成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组，对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2023年度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实施绩效评价。
    2024年12月，绩效评价工作组赴项目委托单位和项目实施单位地点实地了解情况、搜集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绩效评价实施方案，设计了绩效评价指标框架。根据实施方案的要求，评价小组围绕既定的评价指标框架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通过案卷研究、询问查证、抽查档案资料、组织座谈、实地走访调查等多种方式收集了充分的评价证据，在此基础上形成《2023年度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22027]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4067][bookmark: _Toc57299258][bookmark: _Toc10484][bookmark: _Toc6794][bookmark: _Toc10295]（一）概况
[bookmark: _Toc24720][bookmark: _Toc30625][bookmark: _Toc10941]1.项目立项的背景和目的
福州市仓山区为进一步提高城区市政、园林等设施管理养护水平，持续巩固城市品质提升成果，仓山区道路清扫保洁、绿化带保洁、公共立面清理、果皮箱管养和市政设施清洗等，作业标准满足《福州市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方案和工作细则（试行）》等文件相关要求，由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具体实施。
[bookmark: _Toc8432][bookmark: _Toc22447][bookmark: _Toc5967]2.项目预算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2023年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预算总额为1924.00万元，均为一般公共预算（其中包括从仓山区城市管理局“公厕管养经费”调整144万元拨付至局下属区环卫中心账户用于“道路清扫经费”），支出方向包括劳务费、委托业务费、水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中30万元用于支付2023年1-3月洒水车水费，850万元用于支付2022年4月市场化经费，900万元用于支付所欠的2022年6月市场化经费，144万元用于支付2022年8月市场化经费。
截止2023年12月31日，道路清扫经费已支出1795.97万元，占总预算的93.35%，结余资金128.03万元。各项目预算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详见表1-1。
[bookmark: _Hlk172833055]表 1-1 各项目预算资金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资金
	实际到位资金
	实际支出资金

	劳务费
	0
	0
	1.88

	委托业务费
	1894
	1894
	1774.83

	水费
	30
	30
	18.82

	其他交通费用
	0
	0
	0.44

	合计
	1924.00
	1924
	1795.97


[bookmark: _Toc25606][bookmark: _Toc25101][bookmark: _Toc6348]3.项目实施内容
[bookmark: _Toc5310][bookmark: _Toc26086][bookmark: _Toc57299259][bookmark: _Toc13054]2023年度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重点围绕为达到城管委要求的精细化作业标准，提高群众宜居环境等内容，涉及4个项目。具体为：劳务费、委托业务费、水费、其他交通费用。
[bookmark: _Toc25863]（二）项目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4497][bookmark: _Toc4577][bookmark: _Toc13513]1.绩效总目标
2023年度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的绩效总目标为：保证仓山区道路清扫保洁、绿化带保洁、公共立面清理、果皮箱管养和市政设施清洗等，作业标准满足《福州市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方案和工作细则（试行）》等文件相关要求。
2.具体目标
（1）完成全区的道路清扫保洁作业，保障全区道路 清扫保洁工作落到实处，保证辖区道路干净整洁，保持城区环境不断优化。
（2）以服务和保障民生为出发点，全面实施环境卫生行动，促进我市市容环境卫生质量稳步提高。
[bookmark: _Toc21347][bookmark: _Toc7988][bookmark: _Toc23110][bookmark: _Toc14935][bookmark: _Toc2221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42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942][bookmark: _Toc108549524]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bookmark: _Toc26095]（一）绩效评价的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的目的
通过运用规范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科学的绩效评价方法，全面、客观地评价2023年度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项目支出安排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和资金使用成效。同时，及时总结经验，发现不足，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合理的工作建议，进一步规范该经费项目管理，促使项目发挥更大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带动项目区域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为以后年度同类项目预算编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
2.绩效评价的对象和范围
[bookmark: _Toc108549525][bookmark: _Toc10184]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2023年度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该项目预算资金为1924.00万元。评价基准日为2023年12月31日。
本项目涉及4个项目支出，具体包括劳务费、委托业务费、水费、其他交通费用。
[bookmark: _Toc16892]（二）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3）财政部关于印发《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通知》（财预〔2013〕53号）；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6）福建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闽委发〔2019〕5号）；
（7）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绩〔2015〕4号）
（8）《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福州市道路清扫保洁经费提升方案、市场化运作招标导则(试行)和质量标准与检查考核导则(试行)的通知》（榕政办〔2016〕248号）
（9）《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道路清扫保洁招标代理抽选库更正的通知》（榕城管委函〔2018〕186号）
（10）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变更“三位一体”环卫作业服务市场化经费拨付模式的通知》（仓政办〔2017〕100号）
（11）仓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仓山区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制度》的通知（仓政办〔2017〕214号）
（12）福州市仓山区城市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环卫督查工作职责的通知》（仓城管综〔2018〕235号）
（13）反映本项目资金投入、拨付、监管、使用成效的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23875][bookmark: _Toc20659][bookmark: _Toc11531][bookmark: _Toc20583]（三）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bookmark: _Toc4649][bookmark: _Toc16525][bookmark: _Toc13368]1.前期准备
为确保评价工作取得实效，福建金财恒效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了“2023年度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项目绩效评价小组”，负责整个绩效评价工作的监督指导和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小组就2023年度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项目支出进行梳理，分析绩效评价的目的，明确绩效评价的内容，确定评价的关注点和评价方式。按照目的性、相关性、可操作性、定量及定性相结合原则，根据绩效评价关注点、评价需要和项目实际，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方面构建了本次项目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小组在遵循客观性、合理性、逻辑性、明确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合理选择问卷发放的范围，并针对项目情况设计调查问卷。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分析项目并明确访谈对象、访谈方式和访谈内容，根据评价需要，针对项目设计访谈提纲。
[bookmark: _Toc108447686]

2.制定方案
[bookmark: _Toc108447687]根据福州市仓山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要求，评价小组制定了《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2023年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实施方案》，方案根据绩效评价内容从资料收集、数据填报、实地调研、绩效分析、撰写报告五个方面对绩效评价工作做了详细的安排。
3.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108447688]根据绩效评价工作程序，评价组工作人员赴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项目实施单位查阅、核实、收集绩效评价所需文件资料，了解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实施情况和项目实施效果。按照《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2023年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开展实地调研工作，于12月赴代表项目对2023年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进行了实地调研，主要通过听取项目情况介绍、实地进行考察、发放调查问卷、开展座谈询问、对照查证复核等方式，对项目完成情况和基础材料进行核实，掌握第一手评价资料。
4.撰写报告
评价小组采用科学合理方法对实地调研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一是对数据进行分类。根据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2023年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每项指标要求，对数据进行分类；二是对数据进行选取。从不同来源收集的资料中选取同一绩效评价指标的数据；三是对数据进行验证。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剔除错误数据、无效数据；四是数据确定。在数据验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用于绩效分析和评价的数据。根据查阅资料、现场勘查、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整理出的有效信息，对项目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项目实施成效等方面进行综合绩效评价。五是提炼项目亮点，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同时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最终通过综合评议形成评价结论，出具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23337][bookmark: _Toc4222][bookmark: _Toc10129][bookmark: _Toc13017]（四）绩效评价原则和评价方法
[bookmark: _Toc31555][bookmark: _Toc22465][bookmark: _Toc21322]1.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为全面、真实、高质量地反映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财政资金使用情况，除了秉承科学规范、绩效导向、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分级分类等绩效评价的总体原则外，绩效评价指标的确定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目的性原则。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必须以评价的目的作为核心，即项目使用多少财政资金？使用的财政资金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在确定每一个指标时，都要以评价的目的作为导向，考虑单个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所在的位置及权重，确定指标的具体含义和范围。
（2）相关性原则。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以项目的实际情况为基础，与评价的目的相关，选取与项目绩效评价目的关联度高的指标。构建的指标体系要与现行的办法、条例相契合，与现有的评价标准相关联。
（3）可操作性原则。在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时，要从实际使用的角度出发，考虑相关资料、数据的获取途径和便捷程度，还要确保所获取的资料的真实可靠性，在进行数据纵向比较时有相同的数据口径，确保所得出结论的可使用性。所以，指标在设定时要尽量选取有代表性的、重要的指标，力求简洁，避免指标体系复杂庞大。
（4）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原则。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应该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把定量指标作为主要指标，定性指标对定量指标进行补充，这样绩效评价的结果才能更加准确。
[bookmark: _Toc8698][bookmark: _Toc6903][bookmark: _Toc30349]2.评价方法
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文件要求，结合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的实际情况，具体评价方法如下：
（1）比较法
通过对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计划目标与实际完成情况及实施前后效果对比，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分析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依据分析结果进行绩效评价。
（2）公众评判法
公众评判法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本项目通过对项目受益对象发放调查问卷，了解群众对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实施效果的整体满意情况。
[bookmark: _Toc31769]（五）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
绩效评价工作组根据财政部、福建省和福州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要求，围绕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方面设计绩效评价指标、评分标准和分值。指标体系共设置4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27个三级指标。指标体系设定满分100分，其中：“决策”20分，主要体现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和资金投入情况；“过程”20分，主要体现项目的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方面的情况；“产出”30分，主要体现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和产出成本情况；“效益”30分，主要体现项目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详见附件一《2023年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表》。
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总分设置为100分，等级划分为四档：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bookmark: _Toc5250][bookmark: _Toc27611][bookmark: _Toc24397][bookmark: _Toc18361][bookmark: _Toc24212]三、评价结论
本次项目绩效评价的可靠性基于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提供佐证材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调研组尽可能地收集更为全面、有效、准确的文件和数据，结合现场勘查、问卷和访谈等调研实际情况尽可能做出可靠的评价结论。从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四个方面对此项目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评价。得分情况如表3-1：
表3-1 项目评价得分情况
	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1
	项目决策情况
	20
	18
	90%

	2
	项目过程情况
	20
	17.8
	89%

	3
	项目产出情况
	30
	29.55
	98.5%

	4
	项目效益情况
	30
	27.09
	90.3%

	合计
	100
	92.44
	92.44%



评价结果：2023年度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92.44分，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优”。
[bookmark: _Toc26515][bookmark: _Toc108549528]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bookmark: _Toc108549529][bookmark: _Toc2915][bookmark: _Toc108549531][bookmark: _Toc108549538][bookmark: _Toc494295258]（一）项目决策情况（满分20分，得分18分）
1.项目立项（满分6分，得分6分）
（1）立项依据充分性（得分3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和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根据核实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提供的佐证材料，项目立项是依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办理告知单、《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福州市道路清扫保洁经费提升方案、市场化运作招标导则(试行)和质量标准与检查考核导则(试行)的通知》（榕政办〔2016〕248号）、《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道路清扫保洁招标代理抽选库更正的通知》（榕城管委函〔2018〕186号）、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变更“三位一体”环卫作业服务市场化经费拨付模式的通知》（仓政办〔2017〕100号）等政策文件。该项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项目的立项依据充分。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得分为3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得分3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指标主要考核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根据核实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提供的佐证材料，本项目为常年发展性项目，对该项目资金制订了《关于调整拨付环卫中心“道路清扫经费”、“公厕管养经费”、“垃圾收运专项经费”的报告》（仓环综〔2023〕13号）、《仓山区城市管理局关于调整“道路清扫经费”“公厕管养经费”“垃圾收运专项经费”的函》（仓城管函〔2023〕8号）、《仓山区城市管理局关于调整“公厕管养经费”的函》（仓城管函〔2023〕223号）等相关文件，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审批文件、材料符合要求，且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集体决策。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得分为3分。
2.绩效目标（满分6分，得分6分）
（1）绩效目标合理性（得分3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指标主要考核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根据核实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提供的佐证材料，2023年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资金按要求编制绩效目标表，并做了绩效自评。目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项目目标设定依据充分。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得分为3分。
（2）绩效指标明确性（得分3分）
绩效指标明确性指标主要评价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根据核实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提供的佐证材料，针对本项目填写了绩效目标申报表，并设置了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等绩效指标，与目标任务数相对应，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绩效评价得分为3分。
3．资金投入（满分8分，得分6分）
（1）预算编制科学性（得分2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主要评价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根据核实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提供的佐证材料，在评估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时，注意到其编制内容总体上与项目的核心方向保持了良好的一致性，然而，在预算额度估算方面尚有提升空间，具体表现为预算数额的精确性有待加强，以及项目资金分配与预期工作任务的契合度存在不足。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得分为2分。
（2）资金分配合理性（得分4分）
资金分配合理性主要评价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拟安排任务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根据核实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的佐证材料，2023年度本项目是结合以前年度资金分配数额，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分配方式合理，分配数额明确，分配方向符合相关管理办法规定。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得分为4分。
[bookmark: _Toc108549530][bookmark: _Toc13113]（二）项目过程情况（满分20分，得分17.8分）
1.资金管理（满分10分，得分9.8分）
（1）资金到位率（得分3分）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实际到位资金指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通过核实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提供的相关佐证材料，2023年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预算财政资金1924.00万元，2023年实际到位资金1924.0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得分为3分。
（2）预算执行率（得分2.80分）
预算执行率指标主要评价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截止2023年12月31日，项目实际到位资金1924.00万元，实际支出1795.97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3.35%。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得分为2.80分。
（3）资金使用合规性（得分4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根据实地调研核实项目财务运行状况，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暂未发现资金使用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根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得分为4分。
2．组织实施（满分10分，得分8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得分4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主要评价项目实施单位资金和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和项目管理制度对项目支出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通过核实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提供的相关佐证材料，项目制定了《仓山区环卫中心财务管理制度》《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福州市道路清扫保洁经费提升方案、市场化运作招标导则(试行)和质量标准与检查考核导则(试行)的通知》（榕政办〔2016〕248号）、《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道路清扫保洁招标代理抽选库更正的通知》（榕城管委函〔2018〕186号）、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变更“三位一体”环卫作业服务市场化经费拨付模式的通知》（仓政办〔2017〕100号），制度合法、合规且完整；仓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仓山区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制度》的通知（仓政办〔2017〕214号）、福州市仓山区城市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环卫督查工作职责的通知》（仓城管综〔2018〕235号），对各项目完成质量进行督导、检查，进一步加强道路清扫经费项目管理，切实推进仓山区道路清扫保洁、绿化带保洁、公共立面清理、果皮箱管养和市政设施清洗工作。但未针对该项目的预决算管理、合同管理等方面进行细化规定。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得分为4分。
（2）制度执行有效性（得分4分）
制度执行有效性主要评价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根据实地调研及对佐证资料的核实，各个项目运作时能够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各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完备，实施单位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对创建项目开展了招投标工作，并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相关招标公告、中标公告、成交通知书等资料齐全。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得分为4分。
[bookmark: _Toc14675]（三）项目产出情况（满分30分，得分29.55分）
1.产出数量（满分10分，得分9.55分）
（1）全区道路保洁投入环卫机械设备达标率（得分3.55分）
根据实地现场勘察及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提供的相关佐证材料，2023年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投入环卫机械共计266台，小于目标值300台，达标率为88.67%。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得分为3.55分。
（2）道路每日打扫次数达标率（得分3分）
根据实地现场勘察及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提供的相关佐证材料，2023年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每日安排人员进行道路打扫次数2次，等于目标值2次，达标率为100.00%。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得分为3分。
（3）每日完成第一次普扫的时间达标率（得分3分）
根据实地现场勘察及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提供的相关佐证材料，2023年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每日完成第一次普通打扫的时间在7点之前，早于目标值7点30分，达标率为100.00%。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得分为3分。
2.产出质量（满分6分，得分6分）
（1）环卫考评月平均分达标率（得分3分）
环卫考评月平均分达标率主要通过汇总在环卫考评月所有得分，再计算平均分的方式，确认是否达标。
通过实地调研及核查佐证资料，截至绩效评价基准日，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环卫考评月平均分均在85分及以上，大于等于目标值85分，质量达标率为100.00%。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得分为3分。
（2）环卫保洁每月被投诉次数达标率（得分3分）
环卫保洁每月被投诉次数达标率主要通过核算每月环卫保洁被投诉的次数。通过实地调研及核查佐证资料，截至绩效评价基准日，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环卫保洁每月被投诉次数均在3次以下，小于目标值每月3次，质量达标率为100.00%。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得分为3分。
3.产出时效（满分7分，得分7分）
（1）完成进度达标率（得分7分）
产出时效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及时完工情况。“项目完工率”指标通过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根据核实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提供的相关材料，道路清扫经费完成进度按合同条约执行，完成进度在95%以上，大于等于目标值95%，质量达标率为100.00%。
[bookmark: _Toc108549532]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结合对项目完成时效的综合考量，此项指标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7分。


4．产出成本（满分7分，得分7分）
产出成本指标主要评价项目成本节约情况。“成本节约率”指标通过项目节约成本与计划成本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成本目标的实现程度。
项目严格按照文件要求，遵循“估算控制概算，概算控制预算”原则，项目预算资金1924.0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924.00万元，实际支出1795.97万元，成本节约为6.65%。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7分。
[bookmark: _Toc18404]（四）项目效益情况（满分30分，得分27.09分）
1．经济效益（满分4分，得分4分）
通过项目的实施，保障各项职能顺利贯彻实施，在预算范围内精打细算，节约开支，保证了仓山区卫生条件达到城管委要求的精细化作业标准，提高群众宜居环境。做到路面无油渍、街道整洁、公厕干净、垃圾及时清理和运输、无裸露垃圾及果皮纸屑。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4分。
2．社会效益（满分12分，得分11分）
2023年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项目的实施，道路清扫范围覆盖13个街镇，为13个街镇提供了卫生服务保障，目标值为13个街镇，达标率为100.00%；同时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就业岗位，根据单位提供的材料，在岗就业环卫工人80%为保洁路段附近居民或村民；在项目进行期间，进行了4次的爱护环境卫生宣传活动，整治卫生死角，维护市容秩序，大于目标值3次，达标率为100.00%；保障了环卫工人的劳保、工资、社保等待遇，发放标准以中标合同为准，在项目进行期间未进行过提升。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11分。
3．生态效益（满分4分，得分3分）
地面无垃圾、油污，垃圾果皮桶布置合理并及时清理，街道保持整洁，公共厕所保持整洁，城市垃圾及时清运。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3分。
4．可持续影响（满分5分，得分5分）
2023年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项目的实施使仓山区环境卫生得到持续维护，市容市貌持续改善，承担了仓山区18次重要活动的卫生保障工作。道路清扫经费项目执行所依赖的政策制度能持续执行。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此项指标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5分。
5．服务对象满意度（满分5分，评价得分4.09分）
[bookmark: _Toc26774630]绩效评价小组制定了《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2023年度道路清扫经费资金项目支出受益对象满意度调查问卷》，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满意度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50份，其中有效问卷5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100.00%。表明本次调研的有效问卷回收率较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可信度。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项目整体满意度为81.78%，满意度较高，项目实施成效较为显著。
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标准，项目此项指标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4.09分。
[bookmark: _Toc11394]五、主要成效
[bookmark: _Toc13545]（一）持续推进“三位一体”环卫作业服务市场化工作
2021年以来，在各镇街与各保洁公司的紧密协作及我中心的协调、指导下，我区“三位一体”环卫作业服务市场化有序运作，道路保洁精细化管理水平稳步提高。同时，“三位一体”环卫作业绩效考评小组严格对照招标文件及精细化管理标准落实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工作，落实执行按质付费。
[bookmark: _Toc867]（二）全力进行陪同，加强监管
全力配合和润保洁公司，做好直管道路保洁班人员、作业区域等交接工作。积极协助和润保洁公司协调日常道路清扫保洁工作中电动保洁车辆管理、垃圾进转运站等相关事宜。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配合上级部门，扎实开展环卫保洁、卫生死角清理整治、防控消杀等工作。配合城管局督察加强对6家保洁公司的业务指导工作，整理各项内业资料，加强对保洁公司的GPS监控，及时向领导反馈公司存在各项问题。配合12345平台投诉件，处理反馈工作。
[bookmark: _Toc404]（三）全力保障重大活动及节假日环境卫生
今年以来，我区环卫各部门凝心聚力，全力落实“环境卫生大整治”、“护河爱水、清洁家园”行动等重大活动及元旦、春节、清明等重大节假日环境卫生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2822][bookmark: _Toc10261][bookmark: _Toc22833][bookmark: _Toc26832][bookmark: _Toc23094][bookmark: _Toc31180]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建议
[bookmark: _Toc28643][bookmark: _Toc30597][bookmark: _Toc29900][bookmark: _Toc22650]（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预算编制与实际支出存在差额
从预算收支情况看：年初预算与年底支出核算仍存在偏差，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须根据每月考核的结果决定支付道路清扫经费，资金实际支出率有所偏差，在指标下达和实际支出的时间点出现偏差，各项支出跟指标难以一一对应。
2.项目资金存在临时调用的情况
道路清扫经费项目为延续项目，在第二年度才能付清部分中标公司上年度项目费用，导致预算在期初，资金使用在后，资金滚动使用，存在临时调用的情况。
3.项目年度绩效目标不够精确，指标设置不够合理
近几年的预算编制中均申报了道路清扫保洁经费，但项目的年度绩效目标不够明确和清晰。项目产出指标未量化，指标内容不完整、不够具体；项目效果设置简单粗略，未有效反映项目实施后预期达到的效果情况。
[bookmark: _Toc18225][bookmark: _Toc2846][bookmark: _Toc3528][bookmark: _Toc18818]（二）改进措施和建议
1.强化预算编制管理
进一步强化单位内人员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执行，本着“勤俭节约、保障运转”的原则进行预算的编制。编制范围尽可能的全面、完整，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尽最大可能减少预决算执行差异。同时对预算进行必要的动态调整和持续优化，提高预算编制预见性。采取有效措施落实预算资金的执行，并分析预算执行偏差原因，确保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
2.健全分配制度，加强财务核算
进一步完善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资金分配标准、资金评审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同时应加强财务管理，全面、准确、及时反映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增强绩效管理意识，提升绩效管理水平
增强绩效管理意识，提升绩效管理水平，在绩效目标编制时，梳理项目功能，结合项目实施内容设置项目绩效目标，以“做什么事，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为框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反映项目应有预期绩效，强化绩效目标对项目实施的引导、约束作用。在绩效目标的基础上细化和量化，合理设置绩效指标，设置绩效指标时，指标名称应凝练、明确，指标值合理、可衡量，充分反映项目目标和特点，实现项目实施有目标，项目执行有考核，项目考核有绩效。













[bookmark: _Toc5369]附件一：
  2023年度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得分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

	决策（20分）　
	项目立项（6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3分）
	评价要点：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乡村振兴战略要求；
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
⑤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是得满分，一项不符扣1分，扣完为止。
	3

	
	
	立项程序规范性（3分）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体决策。
是得满分，一项不符扣1分，扣完为止。
	3

	
	绩效目标（6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3分）
	评价要点：
①项目绩效目标是否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
②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③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是得满分，一项不符扣1分，扣完为止。
	3

	
	
	绩效指标明确性（3分）
	评价要点：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项目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是得满分，一项不符扣1分，扣完为止。
	3

	
	资金投入（8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4分）
	评价要点：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预算内容是否与项目内容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是得满分，一项不符扣1分，扣完为止。
	2

	
	
	资金分配合理性（4分）
	评价要点：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福州市仓山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扫经费项目拟安排任务是否相适应。
是得满分，一项不符扣2分，扣完为止。
	4

	过程（20分）
	资金管理（10分）
	资金到位率
（3分）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实际得分=3×资金到位率
	3

	
	
	预算执行率
（3分）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预算执行率≥95%得满分，否则得分=3×预算执行率。
	2.8

	
	
	资金使用合规性（4分）
	评价要点：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是得满分，一项不符扣1分，扣完为止。
	4

	
	组织实施（10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5分）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
度；
②项目的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③项目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管理制度；
④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是得满分，一项不符扣1分，扣完为止。
	4

	
	
	制度执行有效性（5分）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
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
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是得满分，一项不符扣1分，扣完为止。
	4

	产出（30分）
	产出数量（10分）
	全区道路保洁投入环卫机械设备达标率
（4分）
	全区道路保洁投入环卫机械设备达标率A=实际全区道路保洁投入环卫机械设备数/预算绩效目标全区道路保洁设施投入环卫机械设备数×100%
A≥100%时得4分，A﹤100%时得分为4×A。
	3.55

	
	
	道路每日打扫次数达标率
（3分）
	单位安排仓山区道路每日打扫次数达标率B=实际道路每日打扫次数/预算绩效目标设定道路每日打扫次数×100%
B≥100%时得3分，B﹤100%时得分为3×B。
	3

	
	
	每日完成第一次普扫的时间达标率（3分）
	单位安排人员每日完成第一次普扫的时间早于上午7:30分，则得满分，否则得0分。
	3

	
	产出质量（6分）
	环卫考评月平均分达标率
（3分）
	环卫考评月平均分≥85分，则得满分；否则得0分。
	3

	
	
	环卫保洁每月被投诉次数达标率（3分）
	环卫保洁每月被投诉次数≤3次，则得满分；每增加1次，则扣1分，扣完为止。
	3

	
	产出时效（7分）
	项目完工率
（7分）
	项目完工率=实际按计划及时完成项目数/项目总数量；
评价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得分为项目完工率×7分。
	7

	
	产出成本（7分）
	成本节约率
（7分）
	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计划成本×100% 
实际成本：项目实施单位如期、保质、保量完成既定工作目标实际所耗的支出；
计划成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完成工作目标计划安排的支出，一般以项目预算为参考。
成本节约率≥0%，得7分；成本节约率＜ 0%，得 0 分。
	7

	效益（30分）
	经济效益（4分）
	项目经费是否超过预算
（4分）
	道路清扫经费项目总支出是否超过该项目预算金额，节约则得满分，超支则得0分。
	4

	
	社会效益（12分）
	街镇覆盖率
（3分）
	道路清扫范围覆盖街镇≥13个，则得满分，﹤13个时得分为实际个数/13×1
	3

	
	
	提供的就业岗位（3分）
	在岗就业环卫工人为保洁路段附近居民或村民在此项目总环卫工人占比≥80%，则得满分；每低10%的，扣0.5分，直至扣完本项分值。
	3

	
	
	进行爱护环境卫生宣传活动（3分）
	在项目进行期间，进行爱护环境卫生宣传活动≥3次，则得满分；每减少1次，扣1分；未进行宣传活动，则得0分。
	3

	
	
	环卫工人的劳保、工资、社保等待遇
（3分）
	根据提供材料，环卫工人的劳保、工资、社保等待遇按时发放，发放标准以中标合同为准，在项目进行期间未进行过提升。此项得2分。
	2

	
	生态效益（4分）
	仓山区环境
（4分）
	地面无垃圾、油污，垃圾果皮桶布置合理并及时清理，街道保持整洁，公共厕所保持整洁，城市垃圾及时清运。发现一处扣0.5分，扣完为止。
	3

	
	可持续影响（5分）
	环境卫生得到持续维护
（2分）
	在项目进行期间，仓山区环境卫生得到了持续维护，承担了仓山区18次重要活动的卫生保障工作。此项得2分。
	2

	
	
	所依赖的政策制度能持续执行（3分）
	道路清扫经费项目执行所依赖的政策制度能持续执行。此项得3分。
	3

	
	服务对象满意度（5分）
	群众满意度
（5分）
	通过满意度问卷调查，按满意5分，比较满意4分，一般3分，不满意2分，很不满意1分进行打分，加权平均折算为满意率。得分=满意率×分值。
	4.09

	合计得分
	
	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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